
     按标题    媒介论坛用户名  密码    

媒介动态 传媒产业 传媒经管 传媒经济 传媒环境 广告业 传媒人才 舆论影响 传媒竞争 

新闻与法 新闻业务 新闻学习 新闻理论 新闻史学 新媒体 新闻伦理 传媒调查 媒介批评 

广电世界 新闻教育 媒介人物 大众传播 书店书评 新闻奖 传媒改革 传媒博客 传媒内参 

新闻角度简论 

时间：2002-7-26 22:07:22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阅读915次

  

在新闻实践中，新闻角度运用广泛，这方面的经验总结也已不少。本文所要做的，是就新闻角

度由什么构成和它的基本功能，做一点理论探讨。  

现在讲新闻角度，较多的说法是“侧面”。有的新闻学辞书也把新闻角度表述为“报道新闻事

实所选取的不同侧面”。这种情况姑谓之侧面论。侧面论的一个突出不足，是只讲到了事物的

横向联系，而忽略了纵向联系。因为这样，就不能说明仰角度、俯角度等问题。侧面论也不能

说明角度的“度”即角度的大与小，因为一个侧面并不必然比另一个侧面大或小。  

那么，新闻角度究竟是什么？《新闻学大辞典》将新闻角度表述为“记者在采访和新闻写作中

认识和表现新闻事实的着眼点和侧重点”。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点”。“点”是什么？笔者以

为这要用系统论的观点作解释，即“点”是一个系统存在物。  

系统由要素构成，它有横向关系，又有纵向关系。在纵向上，系统分出不同层次。作为角度的

“点”在系统中处于一定层次，在横向上它形成正面角度、侧面角度；从纵向上说，相对于上

一层次，它是仰角度，相对于下一层次，它是俯角度。由此也能说明角度的“度”即其大小。

构成角度的“点”在系统中所处的层次越高，其角度愈大，反之愈小。森林角度大于一片树林

角度，一片树林角度大于一棵树角度。在概念系统中由种概念构成的角度大于属概念构成的角

度，如由经济概念构成的角度大于由经济管理概念构成的角度。因为这还涉及到作为角度的

“点”与对象的距离问题。不言而喻，在系统中层次愈高，与对象的距离愈远，而距离的远近

又影响到角度的大小。就像人看事物，眼睛与对象的距离越远，其视线展开面越宽，距离越

近，其视线展开面越窄。总之，构成角度的，是作为系统存在物的“点”。这里的“点”泛指

一切实际的或观念形态的事物，它们是系统的要素或要素所包含的因素。这个“点”是“角”

与“度”的统一体。  

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有信息提供者、受众、传播者，还有现实流动的信息和潜在性信息等等。

这些方面就构成一个系统。作为这一系统中的上述要素，都是系统中的一个“点”，也就各自

构成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有什么作用呢？新闻传播过程，是上述方面相互作用或信息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角度起一种规定性作用。如从受众这个角度发出一个反馈信息，这个反馈信息是向新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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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表明，他希望从新闻传播中得到什么信息，得到多少信息。从信源角度提供一个事实，这也

就规定了新闻传播者和受众可从中得到什么信息和多少信息。  

上述这些，是新闻传播中，角度的客观情况。而我们这里讨论的新闻角度，实质上是新闻行为

的角度，即新闻主体为实现新闻传播所运用的角度。  

新闻主体在新闻传播中面对什么呢？面对的是一个新闻可能性空间。前述讲到，在新闻传播过

程中，新闻信息提供者、受众、传播者，还有现实流动的信息、潜在性信息等等构成的系统，

也就是一个新闻可能性空间。其中的要素各自又包含多种因素，如一个事实包含若干子信息、

一个受众有多种信息需求，一个新闻主体头脑中储存着多种潜在性信息等等。这些又构成若干

相对小的新闻可能性空间。新闻可能性空间是新闻资源和传播条件的空间，但又是不确定性的

表现。比如，一个事实包含若干子信息，新闻从中选取和传播何种信息、多少信息？受众有多

种信息需求，在一个特定新闻传播中满足何种和多少需求？新闻主体头脑中的潜在性信息有多

种，在正在进行的新闻传播中选取和使用何种和多少潜在性信息与现实信息相联系？一个事实

信息可与多种潜在性信息相联系形成多种新闻意义，在正在进行的新闻传播中与何种和多少潜

在性信息相联系，进而实现何种和多少新闻意义？可见，新闻  

主体在新闻实践中常常面对两个不确定性，一个是质的不确定性，一个是量的不确定性。按照

哲学观点：“要认识存在物，仅仅指出它的存在，停留在一个‘是’字上，那等于什么也没有

说。最起码的要求是要回答是什么以及它的大小、多少等等。‘存在’的直接规定就是‘质’

和‘量’。”（见谢庆绵著《西方哲学范畴史》第80页）就新闻传播来说，不能把握新闻可能

性空间的质和量，也就无法把握新闻可能性空间本身，也就无法进行新闻传播。而新闻角度的

作用，恰在于解决这两个问题。  

请看一个实例。艾丰在《新闻采访方法论》中论及新闻角度时谈到，新华社记者黄正根、傅上

伦等接受采访“三北”（东北、华北、西北）防护林工程任务后，首先遇到的就是角度问题。

“三北”地区面积占全国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东西万余里，该从哪儿跑起？“三北”风沙干

旱危害几千年，第一篇文章又从哪儿做起？后来，穆青同志给他们出主意说：“东西万余里，

就从北京跑起；上下千百年，就从眼前北京的风沙写起”。记者按照这个角度进行了采访，在

一个星期之内，稿子就脱手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东西万余里，是一个新闻可能性空间，第一篇报道选择什么样的空间和多大

的空间？上下千百年是一个新闻可能性空间，第一篇报道选取什么样的时间和多大时间范围？

穆青确定的新闻角度，很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从北京跑起”，是确定了在东西万余里中选

取什么空间，，同时北京的地理范围就是这个空间的量度。“从眼前写起”，就是确定了在千

百年中选取什么时间，同时，“眼前”的时间范围也就是一个量度。  

这个事例讲的是采访角度。在新闻认知中，新闻主体选择储存在头脑中的潜在性信息———或

是一个时期的主旋律精神，或是关于对受众需求的认识，或是对某种倾向性问题的了解，与所

要报道的新的事实相联系，以实现对新的事实的意义、价值的认识、把握。如关于徐洪刚的报

道《人民崇尚这颗星》，社会上存在“追星”现象，但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最值得崇敬学

习的是什么样的人物呢？这个问题就是一个“角”，而在有关徐洪刚的事实中，有一部分信息

就能与这个“点”相联系，这个“点”对有关事实的覆盖面就是“度”。  

 



在新闻表现中，新闻主体要考虑用一定事实说明什么。比如《会计伢嫌我的油壶小》这篇作

品，会计伢赚油壶小，这个事实就是一个“角”，由此说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生活

的变化及其程度，就是“度”。  

以上所述，又表明新闻角度是关于新闻可能性空间性质与量度的概念。新闻角度通过对新闻可

能性空间性质与量度的把握为实现有效新闻传播创造条件。前述已表明，新闻可能性空间自身

包含着多可能性，这就是由多因素导致的信息流向流量（这里的“向”不仅指空间上的位置，

而且指流动的信息是什么）的多可能性。这样，在客观的信息流动中，就存在一种自然的、无

序的状况。相对于有目的的新闻传播来说，这是一个障碍。新闻角度使这个问题迎刃而解。新

闻主体采取一个新闻角度，就形成了两个规定，一是规定了信息及信息从何处流向何处，二是

规定了信息流量。这两个规定实际上是构成了使信息有目的、有秩序地流动的通道。采访角度

是在传播者与信源间建立这样的信息通道，表现角度是在传播者与受众间建立这样的信息通

道。  

这是新闻角度功能的基本方面。新闻实践中所采用的一切新闻角度，其作用都离不开这个基本

方面。其他如新闻角度的“巧”、“最佳化”等等，都只是这个基本方面的派生物。  

这个基本方面还说明，新闻角度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在讲新闻客观性的时候，有人就可能

怀疑新闻角度的存在。只是单纯报道一个事实，还有新闻角度吗？其实还是有新闻角度的作

用，不同的是角度的大小。比如报道“今天下雪”，这是客观的，但同样有角度。“今天下

雪”是一个“角”，它对农业、交通运输业、气象工作，乃至科研工作都各有意义。这个信息

的作用面，就是“度”。这里所说的新闻角度虽然是新闻主体意义上的，但决非单纯主观意识

上的东西，它是新闻主体对客观存在的角度的运用，同时反映新闻传播的客观要求，任何有目

的和有效的新闻传播，都是解决新闻信息的流向流量问题。新闻角度，乃是新闻传播的一个要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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